关于 [律师姓名] 2024年度执业表现的意见


上海市律师协会、                （新执业律所）：
（律师姓名），原为    （原所名称）     律师事务所律师，身份证号：                     。自  首次执业时间  开始执业，于  转所日期  从本所转出。在本所执业期间，其2024年度在本所执业情况表现           （参考：优秀、良好、合格、一般等）；建议对其2024年度考核给予             （“称职”、“基本称职”“不称职”）。

[bookmark: _GoBack]（模板仅供参考 可根据实际情况提供自拟证明材料）


                      [律所名称及公章]
                      [律所负责人姓名]
                [具体日期]
